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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校长”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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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琼山检警交流
提升涉“未”办案质效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

讯员高彩玉 成佳玲）1 月 22 日，海口市琼
山区人民检察院、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
联合召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座谈会。
此次行动旨在深化检警协作，进一步加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核心环节的沟通，
有效提升办案质效。

会上，检警双方就证据材料清单进行了
探讨，同时就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如何
对酒店、娱乐场所严格管控，如何合理运用
专门学校等方面交流了经验与看法。双方
达成一致，下一阶段将快速、齐全地整理案
件证据材料，快侦快办，尽可能减少未成年
人的诉讼负担。

据了解，琼山区检察院将持续与公安机
关深化合作，切实提升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
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确保案件依法、准
确、高效办理，用法治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携手护苗行动 护航青春逐梦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骞骞）为共同探索司法实践与高
校教育协同育人的创新模式。1月23日，海
口市美兰区检察院与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联
合签署《实践教学基地合作框架协议书》，共
同建立基层治理实践教学基地，海南政法职
业学院副院长李艳与美兰区检察院副检察
长张芸出席仪式并一同为基地揭牌。

座谈会上，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法务技

术系主任姜涛介绍检校初步开展实践教学
合作基本情况，双方还围绕基地建设与未
来进一步协作的具体内容展开交流并达成
共识。

李艳表示，此次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是学
院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
关键举措，学院将全力构建一个聚焦“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与社会治理”，集“教、学、研、
服”于一体的综合平台，通过推动涉案未成

年人社会调查、朋辈帮扶、被害人救助等五
大重点实训项目，实现司法实践与专业教学
的“双向赋能”。此外，学院将携手检察院，
打造可持续的检校协同育人典范，将基地打
造成为学生成长的实践熔炉与教学改革的
试验田，积极为区域司法保护与社会治理提
供专业支持。

张芸表示，与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共建实
践教学基地标志着双方在协同育人、服务社
会、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迈入了崭新阶
段，是检察机关深化社会合作、拓展司法职
能、提升履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路径。此次

合作将学院的学术资源、人才优势与检察院
的实战平台、案例资源深度融合，特别是在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
查、心理评估与帮教矫治、理论研究成果转
化等方面，为检察工作注入了新的专业力
量。

据了解，美兰区检察院将持续深化与高
校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理论研究等方面
的务实合作，共同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培
育更多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专
业支持与司法保障。

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社会治理
海口美兰检察院与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签署《实践教学基地合作框架协议书》

现场模拟厘清霸凌边界

“大家觉得给同学起侮辱性绰号、故意孤
立同学，算不算校园霸凌？”宣讲一开始，冯晖
就抛出贴近校园生活的问题。高一660班的
黄同学率先举手：“我觉得算，这些行为会让
同学心里很难受。”面对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回
答，冯晖结合真实案例给出明确答案：“校园
霸凌不只是拳打脚踢，语言侮辱、孤立排挤、
网络谩骂等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身心伤害，
都可能构成违法。”

冯晖讲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例：某中
学2名学生因琐事发生口角，其中一方纠集3
名同学，在校园角落对另一方进行推搡、辱
骂，并拍摄视频发到网上，导致受害者出现严
重心理问题。“最终，涉事学生因寻衅滋事被
警方依法处理，不仅留下违法记录，还影响了
升学就业。”

针对如何应对校园霸凌，这位“老学长”
给出实用建议：“遇到欺凌不要忍气吞声，第
一时间向老师、家长报告，记住对方样貌、行
为特征，保留聊天记录、视频等证据，必要时
拨打110报警。”

为了让学生加深印象，冯晖还现场模拟
了“遭遇霸凌如何正确求助”的场景。学生小
黄在参与模拟后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总觉得
校园里的‘小打小闹’只是玩笑，听完冯警官
的宣讲才知道，原来很多行为已经触碰了法
律底线。那些真实案例让我特别震撼，也让
我明白，既要管好自己，不做伤害他人的事，
遇到霸凌时也要勇敢站出来保护自己，及时
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展示模型传授识毒技巧

“这不是巧克力吗？怎么会是毒品？”在
禁毒知识讲解环节，当冯晖展示新型毒品仿
真模型时，台下同学发出阵阵惊呼，高一659
班的陈同学更是凑近观察，满眼诧异。

冯晖介绍，如今毒品伪装越来越隐蔽，除
了“奶茶粉”“跳跳糖”，还有伪装成巧克力、邮
票、电子烟油等形式的新型毒品，极具迷惑
性。

结合办理的涉毒案件，冯晖讲述了一名
高中生的堕落轨迹：“这名学生出于好奇，在
朋友引诱下尝试了伪装成‘电子烟’的合成大

麻素，很快成瘾，为了获取毒资，开始偷窃、诈
骗，最终因涉毒犯罪被判刑。”他告诫说，毒品
一旦沾染便难以戒除，不仅会摧毁身体健康，
还会破坏家庭幸福，触犯刑法将面临严厉刑
罚，“青少年要牢记‘好奇害死猫’，不接受陌
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远离KTV、酒吧等场
所，坚决对毒品说‘不’。”

为了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冯晖还教大
家识别新型毒品的小技巧：“凡是来源不明的
食品、饮品，都要提高警惕。”小陈听完后若有
所思地分享说：“最让我意外的是新型毒品的
伪装形式，原来危险离我们这么近。我不仅
自己会提高警惕，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
复杂场所，牢记法律边界。”

同时，冯晖呼吁学生们争当“禁毒宣传
员”，向家人、朋友普及禁毒知识，共同营造

“校园无毒、青春无悔”的良好氛围。

以案释法明确伤害底线

“同学间发生矛盾，动手打人会有什么后
果？”冯晖以提问引发思考，随后结合一起故
意伤害案展开解读。某职校学生因在KTV

与同学发生口角，一方持刀将对方捅伤，造成
重伤二级的严重后果。“伤人者刚满17周岁，
本应在校园求学，却因一时冲动触犯刑法，被
判处有期徒刑3年，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冯晖结合刑法相关规定，详细讲解了故

意伤害罪的法律边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就构成故意伤害罪，根

据伤害程度，将面临3年以下、3年以上10年
以下甚至无期徒刑、死刑的刑罚。即使未造
成轻伤，也可能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
处以拘留、罚款。”

冯晖特别提醒：“青少年情绪容易冲动，
但要学会控制脾气，遇到矛盾冷静处理，用沟

通、求助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暴力。”

现场通过“矛盾处理情景模拟”，引导学生们

学会用法治思维化解冲突，明白“拳头解决不

了问题，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活动尾声，冯晖以“老学长”的身份寄语

学弟学妹：“青春宝贵，法治护航。希望大家

牢记法律边界，既不做伤害他人的施暴者，也

不做忍气吞声的受害者，更不做好奇试毒的

糊涂人，要用法律守护自己的成长之路。”

“老学长”当起法治宣讲员进校园提供“点单式服务”

厘清霸凌边界 明确伤害底线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连蒙

1 月 23 日，海口市琼山中学多媒体教室内掌声阵阵。海口
市公安分局琼山分局党委委员、便衣大队（飞鹰大队）大队长冯
晖以“老学长+法治宣讲员+法治副校长”三重身份站上讲台，为
学生们开展法治宣讲。

作为毕业于琼山中学的“老学长”，2025 年 12 月 4 日，冯晖受
聘为该校法治副校长。这一次，他带着 30 余年的一线办案经
验，为学弟学妹们解读校园霸凌、禁毒、故意伤害的法律边界。
这也是 2025 年 11 月琼山分局“护苗宣讲团”成立后，开展“点单
式服务”的又一实践。

“老学长”冯晖（中）被聘为琼山中学法治副校长。记者连蒙 摄


